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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301000000A107230238401-1.docx、301000000A107230238401-2.docx、3

01000000A107230238401-3.docx、301000000A107230238401-4.docx、301000000

A107230238401-5.docx、301000000A107230238401-6.docx)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國土資訊系統標準制度制定程序須知」及「國

土資訊系統資料標準落實要點」各一份，自即日生效，請
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本次修正為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107年3月22日發國字第10

71200465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行政院中央各部會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本部所屬一級機關暨地政機關

副本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、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、經濟部資訊中心、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林務局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監測及資訊處、本部地政司、統計處、營建

署【公共工程組】、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、法規委員會、資訊中心(均含附件) 2018-11-12
14:18:28


